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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 冈 县 人 民 政 府

佛冈县人民政府关于废止《关于开展河道

采砂秩序整顿治理的通告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、规范行政行为，现决定对《关于开展

河道采砂秩序整顿治理的通告》予以废止，自公布之日起停止执

行。

佛冈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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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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